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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预装软件可卸载是必然之举

我的地
盘我做主，用
户拥有手机
的所有权和
使用权，自然
有权根据个
人需求，决定
安 装 哪 些
App，卸载掉
哪些不需要
的 App。因
此，把预装软
件卸载权利
还给用户，符
合市场经济
的自由原则，
这样才能实
现双方利益
均衡化。

江德斌

由流氓
罪演变而来
的寻衅滋事
罪，是特定时
代、特定背景
下的产物。
它特有的兜
底性功能，在
打击犯罪、维
护社会治安
和社会稳定
方面，都发挥
过重要的作
用。但随着
社会的发展，
其自身存在
的问题不能
不正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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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时取消寻衅滋事罪
让法治理念更深入人心

针对一些含金银箔粉食品在市场上成为消费噱头的
问题，重庆市市场监管局近期部署开展生产经营含金银
箔粉食品违法行为排查整治工作，确保群众舌尖上的安
全。重庆市市场监管部门提示，根据我国相关食品安全
法律法规，金银箔粉不是食品添加剂，不能用于食品生产
经营，“食金延年益寿”属无稽之谈，还可能伤害人体健
康。消费者如发现在食品中添加金银箔粉的违法行为，
可向监管部门或拨打12315投诉举报。

新闻漫评 消费噱头

点评：食金延年益寿？怕是折寿吧。无良商家简直
是谋财害命啊。同时，消费者也该主动自我科普，不是
华丽的、奢华的东西就是好的。 ——李瑞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医疗检查结果互认
为患者减轻负担

媒体观点

□ 许朝军

“寻衅滋事罪”的存废一直广受关注。全国两会即
将召开之际，全国政协委员朱征夫表示，在实践中，该
罪名逐渐沦为类似于流氓罪的新的“口袋罪”。原因
在于该罪名存在明显缺陷，许多与该罪名有关的概念
过于模糊，不仅对司法实践构成困扰，也极易被滥用，
造成社会过度刑法化。为此，朱征夫将提交《适时取
消寻衅滋事罪》的提案。（3月1日《人民政协报》）

在我国刑法400多项罪名中，寻衅滋事罪可能是最
受关注，也是争议最大的罪名之一。这其中，既有现实
原因，也有历史原因。朱征夫的本职是律师，他以专业
人士的身份，从专业角度出发，提交《适时取消寻衅滋
事罪》的提案，不管能否通过，本身就是一个有讨论空
间和讨论价值的议题。

众所周知，寻衅滋事罪的前身是1979年刑法中的
流氓罪。1983年9月2日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通过的

《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中，
将流氓罪的最高刑提高到死刑。1997年3月14日，新
刑法通过，流氓罪被取消，被分解为聚众斗殴罪、寻衅
滋事罪等多项罪名。

这毫无疑问是我国法治进程中的重大进步。罪名
的细化，表明立法技术的成熟，从而对各类犯罪行为进
行精准的打击。但是也要看到流氓罪存在的问题和缺
陷，比如入罪标准模糊，罪与非罪的界限不明确，在司
法实践中造成犯罪扩大化，在一定程度上转移到了寻
衅滋事罪上。寻衅滋事罪成了新的“口袋罪”。

寻衅滋事罪被质疑最多的地方，就是其表述上的
模糊性与罪刑法定原则存在冲突。刑罚是最为严厉的
制裁手段，必须慎之又慎，其首先要有法律上的明确
性。简单来说，就是要让大家有合理预期，知道什么行
为是犯罪，而不是在不知道的情况下犯罪。刑法中的

寻衅滋事罪，规定了四种情形，但大量使用了诸如“随
意”“任意”“情节恶劣”“严重混乱”等表述，给司法机关
在罪行的认定上造成了困难，也极易产生罪名滥用的
情况。而这些，又恰恰是寻衅滋事罪的关键构成要
件。比如，同样是打架斗殴，在甲地可能是普通的治安
事件，而在乙地可能以寻衅滋事定罪。这种弹性极大
的结果，对司法公信力是一种损害。

此外，正如朱征夫所言，寻衅滋事罪由于与多项罪
名竞合，存在体系性失衡，背离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2018年，一个名叫平文涛的男子在西湖景区的一块石
碑上刻字留念，被公安机关以寻衅滋事罪拘捕。警方
之所以对平文涛适用该罪，是因为他行为显著轻微，达
不到故意毁坏财物罪、故意损毁文物罪和故意损毁名
胜古迹罪。但是按照寻衅滋事罪论处，其刑罚却可能
要高于以上三罪。这显然有悖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让一个人承担了不该承担的法律代价。

由流氓罪演变而来的寻衅滋事罪，是特定时代、特定
背景下的产物。它特有的兜底性功能，在打击犯罪、维护
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方面，都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最大效
率地实现了刑法的惩罚功能。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其自
身存在的问题不能不正视。法律，尤其是刑事法律，与社
会现实和公众的普遍认知相适应。在我国法律体系越来
越健全，法治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尤其是寻衅滋事罪的
法律功能完全可以被其他罪名替代和合并的情况下，取
消寻衅滋事罪确实有必要提上议事日程。

当然，法律的修改不是一蹴而就之事。因此，朱征
夫委员在提案中特意提到“适时”两个字，我以为这是
非常理性的态度，也是一种非常专业的精神。给出时
间，让业界专家、学者进行充分探讨、论证，待时机成熟
之后再进入立法程序，本身也是法治的题中应有之义。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医保
局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医疗机构检查
检验结果互认管理办法》，明确医疗机
构应按照“以保障质量安全为底线，以
质量控制合格为前提，以降低患者负
担为导向，以满足诊疗需求为根本，以
接诊医师判断为标准”的原则，开展检
查检验结果互认工作。《管理办法》自3
月1日起施行。

以前，患者每换一家医院就诊，往
往被要求重新做一次检查。被告知的
理由不一，有的医疗机构称先前检测
不准确、不科学，有的说是先前的检查
不符合医生诊疗病理依据，有的则是
为了明确医疗责任，等等。检查结果
不互认，导致患者出现重复检查、过度
检查情况，加重患者就诊负担，甚至影
响身体健康。按照四部门此次印发的
文件规定，在检查检验结果互认框架
下，重复检查、过度检查现象将得到遏
制，诊疗减负成效值得期待。

据报道，为促进医疗机构检查检
验结果互认，《管理办法》在明确检查检
验结果范围的基础上，明确互认标志统
一为“HR”；检查检验项目参加各级质
控组织开展的质量评价并合格的，医疗
机构应当标注其相应的互认范围+互
认标识，如“全国HR”“京津冀HR”“北
京市西城区HR”等；未按要求参加质
量评价或质量评价不合格的检查检验
项目，不得标注。显然，这一思路在执
行层面较具可操作性，不仅能够让个别
医生不乱来，而且患者自己也可知道哪
些检查可以不再做，有利于加强监督。
同时，《管理办法》也考虑到了现实情况
的复杂性，规定了几种可以重复检查的
特殊情形，比较符合实际情况。

应看到，统一互认标识和明确互
认范围，对于医疗检查检验结果互认
意义重大。根据《管理办法》，只有满
足国家级质量评价指标并参加国家级
质量评价合格的检查检验项目，才可
以达到全国范围内互认。而满足地方
质量评价指标且参加地方质控组织质
量评价合格的检查检验项目，互认范
围为该质控组织所对应的地区。不同
地区可以通过签署协议在共同开展
检查检验互认工作基础上，进行地区
协议互认。这需要预防另外一种情
况——如果医疗机构不满足国家评
价指标、未达到国家级质量评价合格
标准，就可以不互认。一些地方医疗
机构可能会以没有参与互认协议或检
查检验项目质量评价不满足条件为借
口，或者干脆拒绝参与检查检验协议
等，让自己游离于互认框架之外。事
实上，面对检查检验有关收入，有些医
疗机构可能不愿意主动放弃这部分利
益。这样一来，落实医疗检查检验结
果互认的效果就会打折扣。

因此，落实医疗检查检验结果互
认，须从解决“互认不了”的深层次诱
因入手，加快推行统一“HR”体系，即
加快互认条件的达标和互认要求的落
地。当务之急是督促基层医疗机构按
照“HR”标识要求，加入互认协议团
体，尽快达到“HR”认定有关标准。操
作中，可按照分级分类实施的思路在
各地予以推进，这样才有助于实现检
查检验结果互认的美好期待，实现医
疗资源共享，为患者减轻负担。

据《经济日报》

不少人都曾被那些出厂自带、占用手机内存还删
不掉的系统预装软件困扰过。近日，工信部再次发文
进行规范。移动智能终端生产企业应确保除基本功
能软件外的预置应用软件均可卸载，并提供安全便捷
的卸载方式供用户选择。其中基本功能软件仅包括
系统设置、文件管理、多媒体摄录、接打电话、收发短
信、通信录、浏览器和应用商店。实现同一基本功能
的预置应用软件至多有一个可设置为不可卸载。（3
月2日《南方都市报》）

智能手机预装软件过多、无法卸载、挤占内存等问
题，对亿万用户造成非常大的困扰。据调查显示，各手
机品牌预装软件一般都有几十个，有品牌甚至多达56
个，且都属于强制预装，卸载难度大。显然，这么多预
装软件并非都是用户所需要的，而是厂商有利可图所
致，对用户的影响很大，侵犯了用户的选择权。因此，
监管部门确有必要立标准，规范手机厂商的预装应用
行为，并将卸载软件的权利交还给用户。

用户需要了解的是，预装软件包括的范围很广，诸
如操作系统、多媒体、社交软件、购物软件、游戏等，都
属于预装软件。一般来讲，手机预装软件可以为用户
提供全面应用服务，减少了自己下载安装的麻烦，特别
是对中老年用户很有帮助。但是，厂商基于自身商业
利益考虑，大部分预装软件有倾向性，是厂商签约合作
商的App，这就造成一些预装软件并非用户惯用的，甚
至可能是多余的。

可见，用户与厂商的利益，很多时候是不同的，甚
或是冲突的。而且，部分厂商过度追求利益，不提供预
装软件的卸载选项。这就导致很多用户非常讨厌预装
软件，认为厂商干涉了用户的权益，挤占了过多的内存
资源。我的地盘我做主，用户拥有手机的所有权和使
用权，自然有权根据个人需求，决定安装哪些App，卸
载掉哪些不需要的App。因此，把预装软件卸载权利
还给用户，符合市场经济的自由原则，这样才能实现双
方利益均衡化。

《征求意见稿》划定预装软件的范围，并要求遵循
依法合规、用户至上、安全便捷、最小必要的原则，按谁
预置、谁负责的要求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依法维护用户
知情权、选择权，保障用户合法权益。显然，规定厘清
了厂商的预装范围，且不能超过这些原则，以保障手机
的基础功能可用，避免厂商随意越界，肆意侵犯用户权
益。并且，厂商不能再为圈占用户资源，而故意设置软
件卸载障碍。

厂商需要认识到，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以及
消费升级的趋势，市场越来越规范化发展，对消费者
权益的保护力度也会加强，监管收紧乃是大势所趋。
因此，在监管对手机预装软件立标准之际，厂商要积
极主动接受规范要求，尽快适应标准，及早改变盈利
模式，将预装软件利益切除掉，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些，
站在用户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提供更好用的操作系统
和应用软件。


